关于下发沈阳市辖内国库

工会经费对账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
沈阳市地税局各分局，沈阳市总工会，国家金库沈阳市各支库：

为保证沈阳市全辖市区（县）国库通过国库信息处理系统（TIPS）征收的工会经费收缴支拨准确无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国库会计管理基本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分收入和支拨两部分开展月（年）度对账工作，具体规定办法暂行如下：

收入对账

1、工会经费收入的对账采取非现场对账方式进行；

2、每月（年）终了，各区（县）国库应在3个工作日内打印“地税部门”的“地（市）级预算外收入月报表”交对应地税分局；

3、地税分局应于收到对账单3个工作日内返还国库，并签署对账人姓名、对账日期、对账结果和加盖预留的（地税）对账印鉴；

4、账务不符的应立即查明原因并在对账单（表）上予以说明。

5、沈阳市中心支库与市地税局按年度进行工会经费收入对账，沈阳市中心支库按年度提供“地税部门”“地市级预算收入年报表（全辖）（预算外）”

6、工会经费年度对账与其他年度报表同时对账并签章确认。

二、支拨对账

1、工会经费款项每月28日由沈阳市总工会起制凭证划拨至开设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工会经费专户；

2、工会经费支拨的对账采取非现场对账方式进行；

3、沈阳市中心支库应在办理工会经费划拨的次日打印060100000003371099“国库待结算款项——工会经费户”账户的一般分户账提交沈阳市总工会进行工会经费划出（借方发生额）的核对；

4、沈阳市总工会应于收到对账单3个工作日内将对账单返还国库，并签署对账人姓名、对账日期、对账结果和加盖预留的（工会经费）对账印鉴；

5、账务不符的应立即查明原因并在对账单上予以说明。

三、其他

1、沈阳市中心支库划拨工会经费采取预算外调拨支出方式进行；

2、沈阳市中心支库应核对工会收入和支拨的一致性。

3、工会经费的对账除以上暂行规定外，必须符合国库规章制度中关于对账和会计档案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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